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一、依據 

    教育部補助大專校院招收及輔導身心障礙學生實施要點 

 

二、目的 

    本校自民國 98 年即成立身心障礙資源教室，提供身心障礙學生

個別化服務與輔導。通報系統顯示本校符合申請 113年度輔導身心

障礙學生工作計畫經費之全校學生共 38人。為強化本校輔導工作計

畫並詳細規劃年度辦理期程，特依據「教育部補助大專校院招收及輔

導身心障礙學生實施要點」規定，擬訂 113年度特殊教育工作計畫，

並經本校特殊教育推行委員會議審議通過，期能透過完整之規劃及輔

導工作，提供身心障礙學生在學期間必要之支持與服務。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三、輔導身心障礙學生工作計畫 

經費項目 預計辦理工作 辦理期程 備註 

身心障礙學

生助理人員

服務費 

視身心障礙學生需求提供協助同儕服務，協助

項目包含生活照顧、課業、活動、筆記抄寫、

人際溝通橋樑、提醒學校師長交代的事項、資

源教室輔導身心障礙學生之各項業務等協助。 

113.01.01 

至 

113.12.31 

 

行政事務及

教學設備費 

汰換資源教室電腦設備，改善研討課業環境，

及辦理身心障礙學生教學與輔導活動。 

113.01.01 

至 

113.12.31 

 

教材及 

耗材費 

1. 資源教室評估並統籌購置學生所需之教材

耗材及辦理輔導身心障礙學生工作所需之

其他相關耗材。 

2. 本年度預計購置圖書雜誌、教學與輔導影

片、列表機、紙張、碳粉匣、適應體育教材

耗材、醫護耗材、汰換無障礙設施耗材及其

113.01.01 

至 

113.12.31 

 



他身心障礙輔導工作所需之相關耗材…等。 

3. 依學生個別需要彈性規劃及使用。 

4. 學校將依相關規定列入物品或財產管理登

記。 

輔導人員費 

本年度共聘用 2 位輔導人員，除依規定辦理輔

導身心障礙學生相關工作外，亦將配合參加特

殊教育知能研習與會議，以充實自我能力並提

升服務品質。 

113.01.01 

至 

113.12.31 

 

課業輔導 

工作費 

依照個別學生實際需求與任課老師的評估提

出申請，經資源教室評估小組審查簽核，再安

排相關課業輔導。 

113.01.01 

至 

113.12.31 

 

學生輔導 

活動費 

辦理協助身心障礙學生適應生活、人際、社

會、職業等之輔導活動，並以團體、講座、研

習、戶外活動等方式進行為原則。 

113.01.01 

至 

113.12.31 

 

會報經費 

1. 為辦理身心障礙學生輔導，預計召開以下

會議:特殊教育推行委員會會議、身心障礙

學生 ISP 暨輔導會議(含新生轉銜)、應屆

畢業生轉銜會議、特殊教育知能研習、協

助同儕會議、個案研討、資源教室會議、

身心障礙學生會議…等。 

2. 本計畫之輔導人員，參加教育部辦理輔導

人員知能研習之交通費、住宿費、雜費等

得依本校差旅費支出標準申請支應。 

113.01.01 

至 

113.12.31 

 

交通費 

本年度申請學生數共計 4人，如評估會議紀錄。 

 

113.01.01 

至 

113.12.31 

113年度身心

障礙學生無法

自行上下學審

查小組評估會

議紀錄 

雜支 1. 為執行輔導身心障礙學生工作，需汰換 113.01.01  



(購置) 一萬元以下無法使用資本門經費

購置之物品或其他經費項目無法支應之必

須開銷。 

2. 視輔導身心障礙學生之需要彈性運用。 

3. 支付活動或會議因應產生之二代健保 

   費用。 

至 

113.12.31 

 

四、輔導人員前一年度研習時數   

姓名 研習期間 參加研習名稱 研習辦理單位 參加研習時數 

黃守珮 

(第一位輔

導人員) 

112.01.01 

~ 

112.12.31 

大專校院特殊教育學生鑑定

說明會 
教育部特教司 2 

112年度大專校院身心障礙學

生職涯輔導基礎知能研習(北

區) 

教育部 6 

無障礙及通用設計－多感官

設計工作坊 

東華大學 

特教中心 
6 

[性平教育]性別平等教育實

務知能研習~PLISSIT 介入模

式 

東華大學 

特教中心 
6 

[特教研習]112年度壓力調適

與情緒管理工作坊 
教育部特教司 6 

[特教研習]112年度心智障礙

類學生身心特質需求與輔導

－學習策略之運用 

教育部特教司 6 

112年度大專校院身心障礙學

生職涯輔導基礎知能研習-第

二天(北區) 

教育部 6 

112學年度第一學期花東鑑輔

分區特教鑑定說明會 
教育部特教司 2 

[特教研習]112年度認知通譯

研習－特需學生校園中法律

問題與協助 

教育部特教司 6 

[特教知能研習]112年 SEN特 教育部特教司 1.5 



殊教育通報網大專校院申請

學生獎補助金實務研習(二) 

112年度大專校院特殊需求學

生生涯轉銜與輔導知能研習 
教育部特教司 6 

小計 53.5 

李筱凡 

(第二位輔

導人員) 

112.01.01 

~ 

112.12.31 

大專校院特殊教育學生鑑定

說明會 
教育部特教司 2 

112年度大專校院身心障礙學

生職涯輔導基礎知能研習(北

區) 

教育部 6 

無障礙及通用設計－多感官

設計工作坊 

東華大學 

特教中心 
6 

[性平教育]性別平等教育實

務知能研習~PLISSIT 介入模

式 

東華大學 

特教中心 
6 

[特教研習]112年度壓力調適

與情緒管理工作坊 
教育部特教司 6 

[特教研習]112年度心智障礙

類學生身心特質需求與輔導

－學習策略之運用 

教育部特教司 6 

112年度大專校院身心障礙學

生職涯輔導基礎知能研習-第

二天(北區) 

教育部 6 

112學年度第一學期花東鑑輔

分區特教鑑定說明會 
教育部特教司 2 

[特教研習]112年度認知通譯

研習－特需學生校園中法律

問題與協助 

教育部特教司 6 

112年度大專校院特殊需求學

生生涯轉銜與輔導知能研習 
教育部特教司 6 

小計 52 

 

 

 



五、本校其他特殊教育工作 

項次 辦理事項 具體作法 辦理期程 負責單位 

1. 
辦理身心障礙減

免 

1.學期結束前開始減免作業。 

2.電子公佈欄公告、導師與班

長轉知相關訊息。 

113.01.15 

至 

113.03.04 

 

113.07.01 

至 

113.09.30 

課指組 

2. 

協助身心障礙同

學加退選，協助

順利就學 

教導協助身心障礙同學上網加 

退選。 

113.02.21 

至 

113.03.13 

 

113.09.12 

至 

113.10.02 

導師 

系主任 

學輔中心 

各系得彈性承認身心障礙同學 

跨系選修，以抵免必修或選修 

科目至多 40學分。 

113.01.01 

至 

113.12.31 

註冊組 

3. 建立友善校園 

1. 持續增設維護無障礙設施。 

2. 檢討現況，收集資料，擬於

明年度向教育部申請專案

經費，強化無障礙設施。 

113.01.01 

至 

113.12.31 

庶務暨營繕

環安組 

辦理相關推廣活動，增進一般

生對身心障礙同學的認識與接

納。 

113.01.01 

至 

113.12.31 

學輔中心 

4. 
資源教室日常運

作 

1. 輔導員輪流於夜間及週六

值班。 

2. 生活常規教導。 

3. 教室整潔維護。 

4. 電腦使用登記管控與維護。 

5. 教室秩序之維護。 

6. 圖書影片之借閱。 

7. 與家長、學生、學校師長之 

   聯繫溝通。 

113.01.01 

至 

113.12.31 

學輔中心 

5. 獎助學金之申請 
1. 教育部特殊教育獎學金作 
   業。 
2. 非教育部獎助學金申請，及 

113.01.01 

至 
學輔中心 



   協助撰寫推薦函等。 113.12.31 

公告獎助學金資訊及申辦。 

113.01.01 

至 

113.12.31 

課指組 

6. 
鼓勵及輔導考取

證照 

鼓勵輔導身障學生考取所屬系 

所之相關證照，依照證照等級 

與種類，可申請額度不等之獎 

勵金。 

113.03.01 

至 

113.03.30 

113.10.01 

至 

113.10.31 

研發處 

7. 無障礙設施 

1. 於校園內不同處之停車場

設置身心障礙專用停車格。 

2. 維護無障礙設施正常運作。 

3. 協助身心障礙同學申請輔

具。 

113.01.01 

至 

113.12.31 

庶務暨營繕

環安組 

 

學輔中心 

 

六、審查會議紀錄: 如附件 

 


